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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子公司苏州鼎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5 年 4 月 8 日，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星股份”或“公

司”）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苏州鼎

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议案》（以下简称“苏州鼎纳”），慈

星股份使用 3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苏州鼎纳 20%股权同时以 2400 万元人民币对苏

州鼎纳行增资，收购及增资完成后慈星股份持有苏州鼎纳 68%的股权。为优化公

司产业投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交易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

公司拟将持有的苏州鼎纳 63%股权以 4,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浙江天时沃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时投资”）及秦应化先生。该事项已经 2018 年 2

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慈星股份于2018年2月9日与天时投资及秦应化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慈星

股份将持有的苏州鼎纳30.43%的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1”）协议转让给天

时投资，持有的苏州鼎纳32.57%的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2”）协议转让给

秦应化。转让完成后，慈星股份持有苏州鼎纳5%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交易对方 1：浙江天时沃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EX8H6X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号办公楼 1054室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法定代表人：王刚伟 

注册资金：叁佰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7年 10月 10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化工原料及产品、化肥、机电产品、普通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展览展示服务、

会务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沃力（香港）有限公司 100%控股。 

天使沃力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天时沃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总资产 8124.07万元，净资产 8024.07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主要系分拆成立公司时间短），营业利润-98.79 万元，净利润-3.93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 

沃力（香港）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沃力（香

港）有限公司总资产 10086 万元，净资产 6738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主要系该企业以投资为主，实现的收入为投资收益），营业利润 0 万元，净

利润 63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 

交易对方2：秦应化 

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8619********** 

住所：苏州市工业园区和众街 215号和风雅致 

2、天时投资及秦应化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慈星股份转让所持有的苏州鼎纳63%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苏州鼎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住    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珠江南路368号 



注册资本：249.625万元 

经营范围：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

电器、仪器仪表、机电产品、金属材料、计算机软硬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次交易前，苏州鼎纳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169.745 68 

2 江苏鼎图投资有限公司 79.88 32 

合计 249.625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870,879.38 30,134,097.90 

负债总额 12,904,574.20 19,225,406.29 

应收账款总额 6,469,233.90 9,269,765.99 

净资产 13,966,305.18 10,908,691.61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9,250,720.39 50,352,666.14 

营业利润 -6,929,029.83 -3,145,856.44 

净利润 -6,712,963.92 -3,057,613.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64,876.39 -4,041,365.53 

 (注：2016年度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7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2、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标的为慈星股份持有苏州鼎纳的63%股权，该标的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收购事项亦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形。  

2）出售苏州鼎纳63%股权后，其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转让方：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1/受让方1：浙江天时沃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乙方2/受让方2：秦应化 

以上受让方 1与受让方 2 合称为“受让方”，乙方 1与乙方 2合称为“乙方”。 

4、丙方：江苏鼎图投资有限公司 

5、目标股权：慈星股份持有的苏州鼎纳63%的股权 

6、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6.1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的价格为4,160万元人民币 

6.2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在以下期限内分三期支付转让对价： 

（1）第一期：乙方1将于本协议签署后3日内，将1,000万元转让对价汇入甲

方提供的银行账户；乙方1在本协议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将800万元转让对价汇入

甲方提供的银行账户； 

（2）第二期：甲方应当在收到第一期对价款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2提供工商

所需的董事会决议等相关资料，并与乙方1及乙方2一起签署完成办理股权转让工

商登记所需的所有文件，乙方2应在收到甲方相关资料后2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工

商局递交收购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即全部配套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书，

董事会决议等；乙方1在收到工商变更登记申请回执或相关证明文件后5个工作日

内，将人民币2,093,460元转让对价汇入甲方提供的银行账户，乙方2在该期限内

将人民币4,906,540元转让对价汇入甲方提供的银行账户； 

（3）第三期：乙方2应于乙方2收购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90日内，将剩

余转让对价1,660万元汇入甲方提供的银行账户。 

如乙方 1 或 2 任一方将任何一笔款项直接支付给甲方，均视为乙方履行了

对甲方的付款义务。 

7、目标股权移交方式：  

受让股权自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发生股权权利的转移。 

8、变更登记： 

甲方及目标公司应在乙方 1 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 7 个工作日内，

向目标公司提供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资料，同时乙方 2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向工商

提交变更资料，甲、乙方 1及乙方 2应配合办理该等工商变更登记。 

9、第二期转让款的支付担保 



9.1 基于本协议第 3条、第 5条和第 8条约定的付款和权利移交安排，为保

证股权权利转移后乙方 2将如期支付第二期转让款，丙方同意将其本身所持目标

公司 32%的股权质押给甲方，用于担保上述付款义务的履行。 

9.2 甲丙双方应当在办理受让股权转移的工商变更登记的同时，办理上述股

权质押登记。 

10、关于甲方权利保护的特别条款 

10.1 根据甲方、乙方 2及目标公司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宁波慈星股

份有限公司与苏州鼎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关于苏州鼎纳自动化

技术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乙方对就目标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的业绩承诺承担补偿义务。鉴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

不再拥有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为推动目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后续独立资本市

场运作计划，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在以下条件获得全部满足的前提下，解除

《增资协议》项下的业绩承诺补偿条款： 

（1）乙方 2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2）本协议项下乙方 2其他承诺和义务获得适当履行。 

10.2 在甲方控股目标公司期间，为支付目标公司发展，曾向目标公司提供

资金支持；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对甲方尚有 7,722,812.02 元欠款及利

息未归还（以双方实际核算金额为准）。乙方 2承诺，上述借款在本协议生效后

90日内清偿完毕。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公司产业和投资结构，更好的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公司

将持有的苏州鼎纳 63%股权以 4,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时天时投资及秦应化先

生，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有苏州鼎纳 5%的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公司

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管理资源配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本次交易预计实现

利润 3600万元左右，给公司业绩带来一定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